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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本优惠政策适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500万元(含)以上(县外资金持股25%以上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结合莒县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本优惠政策适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500万元(含)以上(县外资金持股25%以上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新建且缴纳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属莒县财政的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企业、公益性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商贸物流、餐饮服务、旅游开发等项目。
　　第三条　收费政策
　　投资新建项目，从立项、审批到开工建设，办理相关手续时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除上缴国家、省、市的部分外，地方收入部分一律减免。工业项目、外商投资企业、进莒县工业园区和日照临港工业莒县配套基地投资项目的生产性厂房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非生产性建设按50%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提供服务的县内中介机构一律按最低标准收取费用。
　　第四条　用地政策
　　在莒县投资新建的投资强度每亩地人民币80万元(含)以上的工业项目，在符合国家用地政策的前提下，土地价格按照上级规定的成本价收取。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根据项目性质、投资规模，由受益财政按项目实际占地面积给予补助。
　　第五条　财政扶持政策
　　外来投资者除享受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优惠政策外，根据其纳税情况，由受益财政给予扶持。
　　(一)注册资本在500万元、50万美元以上(含500万元、50万美元)的新办企业，自投产经营之日起连续5年由受益财政按企业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10%给予奖励;注册资本在2000万元、200万美元以上(含2000万元、200万美元)的新办企业，自投产经营之日起连续5年由受益财政按企业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15%给予奖励;注册资本在1亿元、1000万美元以上(含1亿元、1000万美元)的新办企业，自投产经营之日起连续5年由受益财政按企业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20%给予奖励。
　　(二)新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50万美元以上(含500万元、50万美元)的，在经营期内由受益财政按其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10%给予奖励;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200万美元以上(含2000万元、200万美元)的，在经营期内由受益财政按其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15%给予奖励;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1000万美元以上(含1亿元、1000万美元)的，在经营期内由受益财政按其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20%给予奖励。
　　(三)投资标准厂房集中开发建设项目，优先审批、优先安排用地指标、优先配套，享受投资工业项目的优惠政策;标准厂房投资者引进利用标准厂房进行生产经营的其它外来投资项目，自投产经营之日起连续5年将其当年度实现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5%奖励给该标准厂房投资者。
　　第六条　对投资额较大、带动性强及对莒县经济、社会发展有特别贡献的项目，可根据“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双方协商”的原则，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
　　第七条　外来投资者及其家属、子女等，在就医、置业、入托、入学等方面享受县内居民同等待遇。
　　第八条　凡符合规定，应享受用地、税收、户口、入托、入学等优惠政策的企业，需填写申报表并附投资说明等有关材料，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县招商局审查核实，报县政府批准，持批准文件由国土、财政、税务、公安、教育等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对牵线搭桥为莒县引进项目的人员，按《莒县招商引资考核奖惩办法》的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政策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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